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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江苏

成立非诉服务及对接中心

５ 月 ２９ 日上午 ， 江苏省高院 、 省

司法厅在连云港市召开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会议 ， 江苏

首个市非诉讼服务中心 、 市中级人民

法院诉讼与非诉讼对接中心在连云港

市揭牌成立。

连云港市非诉讼服务中心整合司法

行政系统非诉讼纠纷化解的职能和资源，

综合运用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律师调

解、 公证、 行政裁决、 行政复议、 仲裁

等多种方式， 旨在多元化解民事、 商事、

家事、 行政等领域纠纷的创新举措。

市法院诉讼与非诉讼对接中心设立

了非诉对接、 人民调解、 律师、 公证和

仲裁、 在线调解、 谈话、 庭审公开观看

等办公室。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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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现代快报》 报道， 今

年 3 月 ， 南 京 一 位 律 师 对

OPPO 手机 “充电 5 分钟， 通

话 2 小时” 的宣传语提出了质

疑， 他买了一部 OPPO R17

（以下简称 R17） 并进行了数

次 实 验 ， 发 现 搭 载 VOOC

技术的 R17， “闪充” 实际效

果做不到 “充电 5 分钟， 通话

2 小时”。

于是， 这位律师将 OPPO

公司告上法庭 。 5 月 28 日 ，

该案在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律师自测充电效果

2019 年初 ， 有消费者向

江苏同大律师事务所李小亮律

师反映 ， 新买回家的 OPPO

手机， 达不到广告中所宣称的

“充电 5 分钟， 通话 2 小时”。

李小亮告诉记者： “周围的同

事、 客户都知道这则广告语，

因此我很想一探究竟， 就自己

买了一部新的 OPPO 手机，

打算做实验看看是不是真的。”

3 月 5 日 ， 李小亮前往

OPPO 专 卖 店 ， 花 了 2499

元购买了一部 R17 型手机 。

据李小亮回忆： “买之前， 一

名 OPPO 销售人员告诉我 ，

R17 型手机具备 VOOC 闪

充功能， 该功能申请了多项国

家专利， 可以达到 ‘充电 5 分

钟， 通话 2 小时’ 的要求。”

之后， 李小亮委托朋友，

对新买的手机做了数次实验并

全程录像 ， 发现这部 R17 闪

充效果都达不到 “充电 5 分

钟， 通话 2 小时” 的标准。

从李小亮展示的两份实验

录像看来， 每次实验都分为计

时充电和模拟通话两个阶段。

第一次实验是在 R17 仅

有 1%电量时， 实验人员开始

使用原装充电器充电， 5 分钟

一共充入了 9%的电量。 随后，

用另一部手机与 R17 通话 ， 期

间播放相声音频模拟对话。 视频

显示， R17 在通话过程中保持黑

屏状态， 从旁边的温度计可以看

出， 室温一直维持在 26 摄氏度

左右。 在通话时间为 1 小时 45

分 48 秒时， R17 电量耗尽， 并

自动关机。

第二次实验的模式、 条件基

本与上一次相同。 区别在于第二

次实验是在 R17 具有 30%的电

量基础下开始充电的， 5 分钟后

电量显示为 38% 。 换言之 ， 5

分钟时间 ， 共计充入电量 8%。

在通话 1 小时 38 分后， 先前充

入的 8%电量耗完， 该手机电量

回到了起初的 30%， 实验结束。

闪充功能有限制条件

通过实验发现问题后， 李小

亮打电话联系了当时向他推销这

款手机的 OPPO 销售人员 。 该

销售人员表示， 任何智能机都无

法 100%达到要求， 通话过程中

也要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后台程序

在运行……

“这个回答让我很纳闷， 印

象中 OPPO 关于闪充功能的广

告， 都只有 ‘充电 5 分钟， 通话

2 小时’ 这样简单的表述， 几乎

都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 闪充功

能还有各种苛刻限制条件。”

李小亮表示，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

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第二十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李小亮说，

“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我作为律师要做公益诉讼。”

5 月 28 日 ， 记者在 OPPO

手机官方网站还是能查到 R17

的宣传广告： “充电 5 分钟， 通

话 2 小 时 。 有 VOOC 闪 充 ，

R17 配备的 3500mAh 大电池可

快速满电……”

在 R17 广告页面最下段有

一段字体较小的备注 ： “充电

5 分钟， 通话 2 小时： 数据来源

于中国赛宝实验室检验报告； 检

验环境 ： 温度 20℃—30℃， 相

对 湿 度 45% —75% ， 气 压

86kPa—106kPa； 测试条件 ： 在

手机电量为 1%的情况下， 关闭

除通话以外的其他手机服务和功

能 （包括关闭 VoLTE 语音通话

功能）， 使用标配电源适配器充

电 5 分钟。 充电后， 可用手机在

信号满格 ， 黑屏 ， 通话音量为

50%状态下， 使用音筒 （非外放

状态） 接听电话 2 小时。 实际通

话时间可能因手机使用具体条件

而发生变化。”

被告对实验不予认可

3 月 14 日 ， 李小亮诉状将

OPPO 公司诉至南京市浦口区人

民法院， 要求对方立即停止 “充

电 5 分钟， 通话 2 小时” 广告宣

传语， 并作出道歉。 同时， 他要

求对方按照 “退一赔三 ” 的规

定 ， 退还手机款 ， 另赔偿他

7497 元。

5 月 28 日 ， 该案在浦口法

院开庭审理， 一名 OPPO 公司

职工作为委托代理人坐在被告席

上。

庭审中， OPPO 代理人认为

李小亮提供的实验内容太过随

便， 需要在相应的实验室进行。

另外 ， 对于 OPPO 手机工

作人员向李小亮的推销和解释，

OPPO 代理人回答称： “涉事工

作人员身份不明， 且一般的销售

人员不代表公司， 有些销售人员

有可能会夸大其词， 可能没有完

全尽到告知义务， 一切以官方宣

传为准。”

OPPO 代理人认为， 他们的

公司没有虚假宣传。 他辩称， 广

告要通俗易懂、 简练、 简洁， 如

果要将本广告语写为 “无论处于

何种情况、 通过何种方式， 只要

充电满 5 分钟 ， 就能保证通话

2 小时”， 这样的要求是非常苛

刻的 ， 也不符合广告原有的意

义。 OPPO 公司没有欺骗消费者

的故意， 公司已经将相应的信息

以备注的形式告知消费者， 李小

亮说没有看到， 但并不表示它不

存在。

庭审进行了近 2 小时， 法官

宣布休庭， 择日宣判。

有关职业打假人是否属

于 “消费者”、 能否获得惩

罚性赔偿等问题， 长期以来

争议不断， 法律和司法层面

也始终未有定论。

有人对职业打假持支持

态度， 但也有人认为， 这一群体并不是 “打

假”， 而是在 “假打”。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就 《市场监督管理

投诉与举报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公开

征求意见。 《办法》 拟规定， 不是为生活消

费目的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投诉

将不予受理。 对投诉人、 举报人不以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或者制止违法行为为目的， 滥用

权利， 反复、 大量、 恶意地提出投诉举报，

滋扰市场监管部门正常工作的， 市场监管部

门将从严把握其投诉举报的受理标准。

将 “职业打假” 与普通消费行为区别

开， 恐怕预示着职业打假的生存空间将遭受

进一步的压缩， 而相关的争议和讨论仍将持

续…… 陈宏光

职业“打假”？

职业“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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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竟发律师函引围观 律所称公章系拼贴而成
求婚吗 ？ 发律师函的那

种。 据 《潇湘晨报》 报道， 日

前 ， 微博 、 朋友圈热传一封

“求婚律师函”， 引发诸多律师

热议。 有人觉得有趣、 值得学

习， 因为 “生活就该有点仪式

感”。 也有人认为， 律师函作

为严肃的法律文件， 常被用来

督促义务人尽快履行法律义

务， 有损律师函公信力。

律师函：

逾期不复错过幸福

这封律师函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落款为北京大

成 （常州） 律师事务所。 全文

如下：

任某某女生：

北京大成 （常州） 律师事

务所律师团接受王某先生的委

托 ， 就王某先生向您求婚一

事， 特向您发出律师函， 具体内

容如下：

2016 年 5 月 20 日， 在南京

市秦淮区白下路， 您与王某先生

相知相识。 在此后的三年里， 王

某先生与您感情融洽 ， 和睦共

处， 王某先生不断为您的美貌所

倾倒， 更为您的学识所折服， 双

方感情不断升温。 据此本律师团

队认定， 我方委托人已经与您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 具备了进入下

一阶段的全部要件。

鉴于上述情况， 并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条、

第九条之规定， 本律师团对向您

发出本律师函， 望您即刻答应我

方委托人的求婚请求， 如您逾期

不回复， 您将错过终身幸福。

综上， 为了您的终身幸福，

请您充分考虑我方律师团队的意

见， 并尽快给予我方委托人正面

答复。 顺致商祺！

律所：

公章系拼贴而成

“为啥我感觉那么浪漫？ 我

也想收收这种律师函。”

在微博上， 有自称单身狗的

女生这么评论， 还有人希望单身

的孩子来学学这种创意。 “这是

律所特有的情调， 很有新意。”

但在微博上， 还有不少人质

疑这是律所的炒作行为。

5 月 23 日 ， 江苏常州本地

律师朱兵飞微博评论， “法律人

之间这样玩， 还可以说显得很有

创意和特色， 普通老百姓收到这

样的律师函， 如果不同意是不是

要回复让对方去法院起诉结婚？”

也有知名法律博主发微博，

“过家家可以 ， 520 可以聊骚 ，

但是律所公章是怎么可以盖在这

种律师函上？ 律师函的严肃性何

在？”

在微信朋友圈， 知名律师张

新年评论， “这个律师函太奇葩

了。 建议别做律师了， 改行开婚

姻介绍所。 别丢律师行业的脸！”

其还表示， 这封律师函里面引用

了 《婚姻法》 第四条、 第九条是

有问题的， 曲解了法律规定。

“另， 个人认为， 依据 《律

师法》， 律师业务应限于法律服

务范围， 且提供法律服务应当是

审慎严谨的。”

5 月 23 日中午 ， 大成律师

事务所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对

网传北京大成 （常州） 律师事务

所发出了一封盖着公章的求婚律

师函进行了回应。 回应称， 该求

婚律师函公章系拼贴而成， 工艺

可嘉， 但与大成无缘。

落款日期后面追加了四个

字： 大成官宣。

（肖洁）


